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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介绍银行卡的交易费——一个在个人、商户运用支票、信用卡和其他支付系统进行价值
交换过程中被掩盖的问题。如今，交易费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经济学家、律师和竞争监管者的极大兴
趣。　　大多数系统一般包括两种类型的客户：提供支付者和接受支付者——为双方价值交换提供便
利的机构。有些则是三方系统，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客户外，还有机构——介于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
美国运通卡将个人信用卡客户的应收款项偿还给接收其所发行信用卡的商户。其他的系统有四方交易
者（更确切地说是五方交易者），发卡方汇集持卡人的款项、收单方汇集运用其服务的商户、系统负
责协调发卡者和收单方之间的款项转移。　　三方系统的协调比较容易实现。一方面，美国运通卡获
取商户（为其服务付费）款项；另一方面，将持卡人（依据所持卡类型不同付费）款项进行托收。四
方系统中的协调问题比较复杂。收单方是将所有付款人款项支付给了发卡方还是保留了一部分？毕竟
，发卡方在交易发生时需要收单方，收单方在交易发生时也需要发卡方。那么，应由收单方和发卡方
相互协调还是由系统制定交易规则呢？这样的交易规则又应涵盖哪些内容呢？　　交易费是发卡方或
收单方之间相互支付的一种费用。几乎所有的支付系统都制定交易费的相关规则。早期美国银行业监
管条例规定，支票必须按照面额交换——这意味着当时的交易费为零。在很多国家，金融机构协会运
作的借记卡和贷记卡系统均制定收单方必须向发卡方按交易百分比支付费用的规则。ATM系统的规则
各异。在ATM交易中，发卡方倾向于向收单方支付费用，但是贷记交易中该规则通常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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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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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NaBanco、维萨卡和万事达卡协会商户银行的代理人，起诉称应停止维萨卡成员集体设置交易费
，认为单独的费用使同时服务于交易的商户和发卡方银行具有不公平的优势。但法院根据Baxter的推
理发现“维萨卡规定（交易费）有必要向维萨信用卡提供——优先竞争的收益抵消了任何反竞争的效
应”。　　Carlton和Frankel认为Baxter的分析还远远不够：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没有摩擦，“交
易费将不会对最终价格产生完全的影响，或具有补偿发卡银行任何成本的能力”。在这个理想情况下
，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可能会被要求支付额外费用或给予折扣，这样可以用于收回支付系统的成本。回
顾以上的简单例子，看看这样的过程：假定商户银行对商户的收费为2美分，商户向购买方提供1美分
的折扣使系统能够执行交易，然后，如果购买方银行收取2美分，其净成本为1美分（在扣除l美分折扣
后），正如以前一样，商户支付3美分（其中包括向购买方支付的1美分），这样各家银行收取2美分，
从而正好收回其成本。　　Carlton和Frankel声称，交易费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可能非常有害。例如发
卡银行不得不进行竞争，使收入超过交易费所产生的成本。发卡银行保留货币，提高使用信用卡的净
价格并限制信用卡服务行业的产量。也可以通过过度宣传卡促进消费，以牺牲更有效的支付机制来增
加信用卡的使用量。　　即使发卡银行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这些问题仍然可以被排除。他们指出，
商户可能会阻止信用卡协会对卡的运用设定有效的服务费——使其等于接受信用卡支付商户的净成本
——或可能只是选择不这样做，以避免多个价格记账的额外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商品是如何购
买的，交易费必须通过所有商品平均价格的增长收回。这一增长就像是对使用现金征税或选择其他替
代卡和歪曲使用各种支付机制的激励。这似乎表明交易费应设定为零以避免这种情况，虽然他们并没
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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